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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 

2019 年度第十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三） 公司法定代表人：霍达 

（四）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吴慧峰 

（五）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六） 联系传真：0755－82944669 

（七）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www.sse.com.cn 

二、 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一）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1、债券简称：17 招商 G1 

2、债券代码：143327.SH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2 年期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4.78%，  

5、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45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发行的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30 亿元用

于调整债务结构，1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起息日：2017 年 10 月 13 日 

http://www.sse.com.cn/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17 年 10 月 24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 

1、债券简称：17 招商 G2 

2、债券代码：143342.SH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4.78%，  

5、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0.6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发行的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起息日：2017 年 10 月 23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17 年 11 月 3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三

期） 

1、债券简称：17 招商 G3 

2、债券代码：143369.SH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4.85%  



5、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发行的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6.09 亿元

用于调整债务结构，3.91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起息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17 年 11 月 9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重大事项提示 

光大证券作为“17 招商 G1”、“17 招商 G2”、“17 招商 G3”的受托管理人，

现将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诉讼及进展情况 

1、诉讼事项一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披露《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司诉康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案件，公告编号：2019-003）。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 民初 319

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康

得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融资款本金 1 亿元、利息、违约

金、律师费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同时公司对康得集团所持有的 1,327

万股“*ST 康得”股票（股票代码：002450）享有质押权，并就质押财产拍卖或

变卖所得价款以上述各项康得集团应承担的款项为限优先受偿。 

2、诉讼事项二 

2014 年 9 月，公司与客户徐某签订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并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 月、2015 年 5 月签

订交易清单、补充协议，约定徐某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向公司融资 2.8

亿元（截至目前未偿还剩余融资款本金 4,301.42 万元、利息及违约金），回购期

限为 3 年。 

鉴于徐某存在违约行为，未及时偿付全部融资款本金和相关利息、违约金，

公司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徐某偿还尚欠融资款本金 4,301.42 万元、

利息及违约金。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 03 民初 2879

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徐某应于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

公司支付融资款本金 4,301.42 万元及违约金（以 4,301.42 万元为基数，计至全部

款项清偿之日止）。 

（二）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上述案件对公司业务经

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好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上述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和约定，履行相

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